
序号 单位 原稿内容 修改意见 采纳情况 说明

1 南康区
第（七）点“鼓励南康做优
基金呼叫专业机构，更好地
服务私募股权投资企业”。

修改为“鼓励南康做优做强金融外包
服务机构，更好地服务私募股权投资
企业”。

采纳

2

赣州经

开区

第（四）点中的“自享受落
户奖励的当年度起基金续存
期内不得减少或抽逃资本

金，不得减少募集资金”。

删除“不得减少募集资金”。 未采纳
防止套利、骗取

奖励。

3 建议在第二点第（九）项后
增加第（十）项。

增加“被投项目实现在境内外主要易
所挂牌上市且上市主体在我市的，由
市、县（区）财政按 1:1的比例向基
金管理企业给予资金奖励”。

未采纳
上市有专门出

台政策。

4 建议增加条款。

建议增加“按不同投资类别开展审计
工作，例如对于出资参与项目应重点
审计基金设立过程的合规性，而非基
金所投项目”。

未采纳

审计仅涉及国

有企业，该政策

使用所有基金。

5 市委人
才办

第（八）点“加大对行业人
才扶持奖励”。

责任部门建议改为“市商务局”牵头。 未采纳
相关工作在人
才部门负责，建
议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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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市发展
改革委

“市发改委”。 全部修改为“市发展改革委”。 采纳

7 第（九）点“落实优化行业
税收政策”。

删除责任单位中的“市发改委”。 采纳

8

市财政局

第（四）点措施“鼓励各类
股权投资机构落户”中“各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新落
户赣州的，受益财政按企业
当年度对地方财政贡献的
30%由予以奖励，单户奖励
金额累计不超过 1000万元”。

修改为“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新
落户赣州的，受益财政按企业落户当
年度对地方财政贡献的 30%由予以奖
励，单户奖励金额累计不超过 1000
万元”。

采纳

9

第（五）点措施“鼓励加大
在赣投资力度”中“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企业投资赣州辖
区内的企业和项目，受益财
政在基金退出后按对地方财
政贡献的 90%予以奖励。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投资市
外企业迁址我市或所投资市
外企业在我市新设子公司后
对地方财政贡献参照投资我
市企业和项目奖励比例予以
奖励”。

修改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投资
赣州辖区内企业和项目，以及所投资
市外企业迁址我市或所投资市外企业
在我市新设子公司的，由受益财政在
基金退出后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企业
对地方财政贡献的 90%予以奖励”。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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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市审计局 第（十）点“强化组织保障”。
基金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删除市
审计局。

采纳

11

市国资委

第（一）点“支持市属国有
企业发起设立并购基金，开
展产业链上下游并购重组，
做强做优产业链规模和生态
圈”。

修改为“支持明确可从事基金投资业
务的市属国有企业围绕其功能定位和
主责主业发起设立并购基金，开展产
业链上下游并购重组，做强做优产业
链规模和生态圈”。

采纳

12

第（四）点“支持在我市注
册并在基金业登记备案基金
管理机构申请成为政府产业
基金管理人”。

修改为“支持在我市注册并在基金业
登记备案基金管理机构按市场化原则
和依法依规申请成为政府产业基金管
理人”。

采纳

13 第（十）点“强化组织保障”。
基金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增加工信局
及科技局。

不采纳

按规定领导小

组成员不超过

15个

14 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第（十一）点中“市行政审
批、市场监管部门……共享
至市政府金融办”。

修改为“市行政审批部门提供内资企
业、市场监管部门提供外商投资企业
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企业相关登记注
册等情况于每季度首月 10日前共享
至市政府金融办”。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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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市发投
集团

第（三）点“政府投资引导
基金让利支持。完善和优化
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绩效考核
体系，市级政府投资引导基
金参股私募基金返投比例达
到 2倍、2.5倍和 3倍以上的，
市级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对应
将可获得的超额收益中
20%、40%、60%的部分让渡
给参股基金管理企业”。

修改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让利支持。
完善和优化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绩效考
核体系，市级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所参
股私募基金返投比例达到 2倍、2. 5
倍和 3倍以上的，市级政府投资引导
基金中财政出资部分可获得超额收益
的 20%、40%、60%部分让渡给参股
基金管理企业”。

采纳

16 第三大点“完善和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

增加关于优化国有私募股权投资管理
制度的条款。

未采纳

将在新的政府
产业引导基金
政策中完善，此
项措施不予纳

入

17

第（一）点“支持基金服务
重点产业。围绕我市
“1+5+N”重点产业，与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合
作设立专项基金，‘以投带
招’引进项目落地”。

修改为“支持基金服务重点产业。围
绕我市“1+5+N”重点产业，鼓励与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合作设立
专项基金，‘以投带招’引进项目落
地”。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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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三）点“政府投资引导
基金让利支持。......市级政府
引导基金中财政出资部分可
获得超额收益的 20%、40%、
60%部分让渡给基金管理机
构。返投让利条款应在政府
产业引导基金与其基金管理
机构协议进行约定”。

修改为“（三）政府投资引导基金让
利支持。......市级政府引导基金中财政
出资部分可获得超额收益的 20%、
40%、60%部分让渡给基金管理机构
或社会资本。返投让利条款应在政府
产业引导基金与其基金管理机构签署
的协议中进行约定”。

采纳

19

第（四）点“支持在我市注
册并在基金业登记备案基金
管理机构申请成为政府产业
基金管理人”。

修改为“支持在我市注册并在基金业
登记备案基金管理机构申请成为政府
产业基金管理人，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及其基金管理人同等享受以上奖励”。

未采纳
无需特别提及

相关内容

20

第（五）点“鼓励加大在赣
投资力度。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投资赣州辖区内企业和项
目，以及所投资市外企业迁
址我市或所投资市外企业在
我市新设子公司的，由受益
财政在基金退出后按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对地方财政贡献
的 90%予以奖励”。

修改为“鼓励加大在赣投资力度。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赣州辖区内企业
和项目，以及所投资市外企业迁址我
市或所投资市外企业在我市新设子公
司的，由受益财政在基金退出后按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及其所投项目对地方
财政贡献的 90%予以奖励”。

未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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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六）点“引导股权投资
投早投小投科技。......，资产
总额或年销售收入不超过人
民币 2000万元。该奖励与本
措施第三条、第四条奖励不
能同时享受”。

修改为“（六）引导股权投资投早投
小投科技。......，资产总额或年销售收
入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鼓励政府
产业引导基金设立投早、投小、投科
技的中早期基金，对该类基金建立容
错减责免责机制，给予一定的亏损容
忍度。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同等享受该
奖励，但该奖励与本措施第三条、第
四条奖励不能同时享受”。

未采纳

22

第（十一）点“建立信息统
计制度。每季度首月 10日前
各县 （市、区）向领导小组
办公室报送本辖区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 企业设立经营等
情况”。

修改为“（十一）建立信息统计制度。
每季度首月 30日前各县 （市、区）
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本辖区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 企业设立经营等情况”。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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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三大点“完善和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

增加“优化国有私募股权投资管理制
度。探索建立适合私募股权行业发展
特点的国资监管和考核机制，区分主
动管理与参与管理等不同参与形式，
建立与国有企业私募股权投资配套的
审计监察制度。结合企业股权投资风
险普遍较高的实际，按照基金整体的
收益率进行长期、综合考核，倡导长
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理念，避免对单个
项目短期考核。按照市场化方式确定
经营目标及相应的薪酬水平，国有私
募股权投资机构的工资总额不再列入
市属国企工资总包核算，单独制定考
核管理办法。支持国有私募股权投资
机构高管人员、中层干部、管理团队
在对私募股权投资项目初始投资时，
以跟投方式进行员工投资入股尝试。
鼓励我市国有基金与本地其他私募基
金合作”。

未采纳

将在新的政府

产业引导基金

政策中完善，此

项措施不予纳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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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第（十三）点“适用对象。......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
构，注册资本应不低于人民
币 500万元”。

修改为“适用对象。......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机构，实缴货币资本不低于
人民币 1000万元”。

采纳

25 /

建议全文用词注意前后统一表述，如
均使用“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等。同时，增加对“政府
产业引导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机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
定义注释。

采纳

1.其他县（市、区）、相关市直单位及市属国企无修改意见；

2.2023年 2月 7日通过赣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未收到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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